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 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
 （二）项目所属年度： 2026年
 （三）项目所属分类： 工程
 （四）预算金额（元）：2,245,800.00元 ，大写（人民币）：贰佰贰拾肆万伍仟捌佰元整
 （五）项目概况：
依据陕西省林业局下发的《关于下达 2024 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任务计划的通知》(陕林财发〔2024〕4 号)， 韩城市 2024 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干流沿线绿色廊道贯通任务 0.05 万亩、干流沿线重要生态节点建设任务 1 个。
 （六）本项目是否有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否
二、项目需求及分包情况、采购标的
（一）分包名称：一标段—沿线防护林巩固提升项目
1、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1)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面向的企业规模：中小企业
3)预留形式：设置专门采购包
4)预留比例：100%
2、预算金额（元）：672,360.00 ，大写（人民币）： 陆拾柒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
 最高限价（元）： 672,332.66 ，大写（人民币）： 陆拾柒万贰仟叁佰叁拾贰元陆角陆分
3、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4、是否支持联合体投标：否
5、是否允许合同分包选项：否
6、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目
	其他农林牧渔业工程施工
	标的名称
	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一标段-沿线防护林巩固提升项目

	
	数量
	1.00
	单位
	项

	
	合计金额（元）
	672,360.00
	单价（元）
	672,360.0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不涉及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不涉及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
	建筑业


标的名称：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一标段-沿线防护林巩固提升项目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范，满足以下技术标准。
(1)GB/T 15776-2023造林技术规程;
(2)GB/T15781-2015森林抚育技术规程;
(3)GBT26424-2010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4)LY/T3179-2020退化防护林修复技术规程;
(5)LY/T2786-2017三北防护林退化林分修复技术规程;
(6)GB/T6000-1999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7)退化防护林修复技术规程(试行)-2023年;
(8)DB 61/T1474一2021森林抚育技术规范;
(9)LY/T2647-2016通道绿化技术规程;
(10)《陕西省造林技术规范》(DB 61/T142-2021);
(11)《陕西省森林抚育技术规范》(DB 61/T1474-2021);


7、合同管理安排
1）合同类型：建设工程合同
2）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后90日完成，初验合格后抚育管护三年。如初验延期，其他节点依次顺延
3）合同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支付方式：分期付款
5）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是
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10%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保函/保险
缴纳说明：履约保证金按合同价款10%的金额，由承包方存入共管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后30天内无息退还至承包方。
6）质量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质量保证金：否
7）合同支付约定：
1、 付款条件说明： 项目施工完成并初验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bookmark: _GoBack]2、 付款条件说明： 第一年抚育管护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 付款条件说明： 第二年抚育管护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4、 付款条件说明： 第三年抚育验收合格，并经审计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8）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符合国家相关工程验收标准合格条件以及工程绩效目标所列绩效指标要求。同时符合《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作业设计》要求。
9）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综合抚育、补植、宣传牌全面完工，经初步验收合格后即进入管护期，管护期3年。如施工工期内未按期完工，管护期相应顺延；如经过一个生长季后验收不合格，管护期相应顺延1年。
10）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无
11）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无
12）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28.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8.2 因承包方原因延期竣工的，应交付的违约金额和计算方法：延期完工违约金1000元/日，最高限额不超过签约合同价的30%。 28.3 因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达不到质量要求的，除合同特别约定的除外，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发包方按达到质量合格面积和栽植苗木数量及成活率据实结算。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1）种方式解决： （1）依法向发包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提交渭南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13）合同其他条款：详见合同
（二）分包名称：二标段—重要生态节点建设项目
1、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1)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面向的企业规模：中小企业
3)预留形式：设置专门采购包
4)预留比例：100%
2、预算金额（元）：1,573,440.00 ，大写（人民币）： 壹佰伍拾柒万叁仟肆佰肆拾元整
 最高限价（元）： 1,573,427.87 ，大写（人民币）： 壹佰伍拾柒万叁仟肆佰贰拾柒元捌角柒分
3、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4、是否支持联合体投标：否
5、是否允许合同分包选项：否
6、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目
	其他农林牧渔业工程施工
	标的名称
	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二标段-重要生态节点建设项目

	
	数量
	1.00
	单位
	项

	
	合计金额（元）
	1,573,440.00
	单价（元）
	1,573,440.0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不涉及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不涉及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
	建筑业


标的名称：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二标段-重要生态节点建设项目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范，满足以下技术标准。
(1)GB/T 15776-2023造林技术规程;
(2)GB/T15781-2015森林抚育技术规程;
(3)GBT26424-2010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4)LY/T3179-2020退化防护林修复技术规程;
(5)LY/T2786-2017三北防护林退化林分修复技术规程;
(6)GB/T6000-1999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7)退化防护林修复技术规程(试行)-2023年;
(8)DB 61/T1474一2021森林抚育技术规范;
(9)LY/T2647-2016通道绿化技术规程;
(10)《陕西省造林技术规范》(DB 61/T142-2021);
(11)《陕西省森林抚育技术规范》(DB 61/T1474-2021);


7、合同管理安排
1）合同类型：建设工程合同
2）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后90日完成，初验合格后抚育管护三年。如初验延期，其他节点依次顺延
3）合同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支付方式：分期付款
5）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是
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10%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保函/保险
缴纳说明：履约保证金按合同价款10%的金额，由承包方存入共管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后30天内无息退还至承包方。
6）质量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质量保证金：否
7）合同支付约定：
1、 付款条件说明： 项目施工完成并初验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2、 付款条件说明： 第一年抚育管护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 付款条件说明： 第二年抚育管护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4、 付款条件说明： 第三年抚育验收合格，并经审计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8）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符合国家相关工程验收标准合格条件以及工程绩效目标所列绩效指标要求。同时符合《韩城市2024年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工程作业设计》要求。
9）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综合抚育、补植、宣传牌全面完工，经初步验收合格后即进入管护期，管护期3年。如施工工期内未按期完工，管护期相应顺延；如经过一个生长季后验收不合格，管护期相应顺延1年。
10）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无
11）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无
12）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28.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8.2 因承包方原因延期竣工的，应交付的违约金额和计算方法：延期完工违约金1000元/日，最高限额不超过签约合同价的30%。 28.3 因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达不到质量要求的，除合同特别约定的除外，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发包方按达到质量合格面积和栽植苗木数量及成活率据实结算。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1）种方式解决： （1）依法向发包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提交渭南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13）合同其他条款：详见合同
